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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学校公章(包括学校章和党支部章)的管理和使用，由党政办公室主任负责，做到妥善保管，用毕锁好，除校长或党政办公室主任批准外，一律不得携带出室外。
二、凡经正、副校长或办公室签发的文件、信函、通知等，办公室可以直接用印。
三、各处室、科室的有关报表、材料等，须经分管校长签定公章使用审批单，后方可用印。
四、教职工的一般身份证明，办公室可以直接用印。
五、有关在校学生的用章，须有政教处、教导处或级部签写公章使用审批单。
六、有关重大问题的材料、信函、证明等，须有党支部书记、校长批准后方可用印。
七、外出人员不得私自携带公章和盖章的空白信，如工作需要，须经校长或分管校长签字同意。
八、使用学校公章时，办公室要做相应记录。
九、各处室的公章，除上级有关机关规定外，一般仅限于校内使用，不具有对外功能。
十、学校财务公章的管理和使用由会计室专人负责，其管理使用办法参照上述条款和上级有关财会制度执行。

